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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須予披露交易
收購目標公司的已發行股本；及
認購目標公司的可換股債券

之更新公告

茲提述EPS創健科技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二
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之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訂立股份轉讓協議及認購可換股債
券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公佈，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，(i)第二批交割條件已獲達成；(ii)根據股
份轉讓協議進行股份轉讓及認購可換股債券已告完成；(iii)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
（即EPS Innovative Medicine）自賣方收購目標公司的股份，並將可換股債券轉換為目標
公司的股本；及(iv)緊隨轉換可換股債券後，本公司間接持有目標公司51.0%的已發行股
本，及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，而財團的財務業績、資產及負債將併入本集
團的財務報表。

承董事會命
EPS創健科技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宮野積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島田達二先生、宮野積先生、前崎匡弘先生、張林慶橋先
生、宮里啓暉先生及趙俊德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草場拓也先生及嚴平先生；及獨立非執
行董事為陳卓豪先生、田口淳一先生、蔡冠明先生及齋藤宏暢先生。


